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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苏州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苏州实验室”）是经中央批准成立的新型科研事业单位，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实验室强化战略性结构材料、功能材料和前沿材料的突破，打造材料领域大科学装置和AI计算设计平台，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工作，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实验室。
苏州实验室自2023年起开始与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026年北京科技大学将联合苏州实验室开展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北京科技大学、苏州实验室有关政策制定本招生简章。
一、项目优势
1.	科研平台优势：可参加国家级科研项目、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为开展最前沿创新研究提供支撑。
2.	师资指导优势：能够获得院士等高层次人才的直接指导，并有机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3.	待遇资助优势：具有竞争力的助研岗位津贴、生活补贴等。
4.职业发展优势：优秀毕业生可优先推荐在苏州实验室工作。
二、培养目标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具有科学家精神、科技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掌握前沿科学知识和技能，能够从事高水平科研和技术开发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招生信息
1.招生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00）
2.研究方向：材料智能技术
3.招生类型：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
4.招生规模：2人（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数为准）
5.招生院系：高精尖学院（230）
 6.招生导师：谢建新院士
四、报考条件及报考程序
1.报考条件。报考者需符合北京科技大学及所报考培养单位规定的生源范围、报考条件及其他相关要求，详情参考《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及各培养单位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2.报考程序。报考者务必先与报考导师沟通招生需求，妥善沟通后按照北京科技大学相关规定完成网上报名和报考材料提交。
五、考核及录取
1.考核。由北京科技大学与苏州实验室成立的联合培养工作组负责，由所报考培养单位具体组织实施，考核时间及要求按各培养单位公布的方案执行，申请者需及时关注学校和所报考培养单位后续发布的公开信息。
2.录取。根据考生综合考核成绩、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表现、身心健康状况等全面衡量，导师、考生双向选择，择优录取。具体录取规则按北京科技大学公布的方案执行。
考生的诚信状况将作为考生思想品德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录取的重要依据，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对在报名或考核中存在违规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学制、培养模式及学位授予
1. 本项目录取博士生的学籍归属高校。学制和最长学习年限按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执行。
2.联合培养分为两个阶段：课程学习阶段在北京科技大学进行，科研和学位论文研究阶段主要在苏州实验室进行，研究课题来自苏州实验室重大科研任务。
3.联合培养博士生符合北京科技大学毕业条件的，准予毕业，符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予要求的，授予博士学位，由北京科技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七、其他
1. 学费与奖助：录取后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向北京科技大学缴纳学费，奖助政策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和苏州实验室相关规定执行。
2. 住宿安排：课程学习阶段由北京科技大学提供宿舍；科研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阶段由苏州实验室提供住宿。
3. 被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人事档案等管理按照北京科技大学规定执行。
4. 其他未尽事宜参见《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及其相关招生文件。。
八、招生咨询
1. 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2332484
电子信箱：yzb@ustb.edu.cn
2. 苏州实验室人教管理与服务部
联系电话：0512-62980109
电子信箱：edu@szlab.ac.cn
3. 学院联系方式
高精尖学院：010-6233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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